
联系电话
010-86423475

电子信箱
mjzkshiwu@163.com

周
刊

MINGJING
ZHOUKAN

刑事检察

明
镜

2023年 5月 23日

第 期1428

本刊策划 李英华

杨 波

编 辑 操余芳

美 编 任梦媛

校 对 周 旭

●●●●
本周刊投稿请
扫码加入QQ群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最值得珍惜的就
是自己的家人。虽然家人之间也会产生矛盾，
但只要采取合适的方式加以解决，就没有过
不去的坎，毕竟血浓于水。但您听说过因为和
家人赌气，竟想去坐牢而故意犯罪的吗？

因为妻子和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李
某独自承担起照看孙子、孙女上学和日常起
居的重任。但在孙子、孙女的教育问题上，李
某经常与儿媳产生矛盾。2月 16日傍晚，李某
再次因孩子的教育问题在电话里与儿媳发生
争吵。盛怒之下，李某独自外出散步消气。

途中，李某看到一家药店门口停着一辆
电动自行车，钥匙没拔，他竟突然冒出一个
想法：“儿媳一直对孙子、孙女不管不问，只
知道把所有的事情甩给我，如果我偷东西被
关起来了，看他们找谁去？”想到这里，李某
立即上前将这辆电动车骑回了家。为了便于
警察寻找，李某特意将该电动车停在楼道
里，没做丝毫隐藏，然后坐等警察上门。

当车主发现电动车被盗后，立即报警。
警方根据监控找到了李某家，并在楼道里发
现了被盗车辆。民警遂依法传唤李某接受讯
问，李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经鉴
定，李某盗窃的车辆价值 2427 元。4 月 21 日，
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将李某移送至江苏
省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因为与儿媳赌气，竟然想通过偷东西被
抓的方式来惩罚对方，李某的思维方式让人
难以理解。事实上，在“如愿以偿”等到了警
察后，李某就后悔了，意识到“家里再有矛
盾，也不能通过偷东西的方式解决”。可惜，
已经晚了。

当然，李某的荒唐之举也值得同情。当
前，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存在大量的留
守儿童，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只能
跟随爷爷奶奶生活。这些老人在照顾孩子
时，受体力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往往很难做
得周全。作为孩子的父母，如果不懂得体谅
和感恩，反而动辄横加指责，那必然会让老
人们寒心。

此外，本案的发生也值得我们深思。隔
辈教育本来就有诸多弊端，大多数老人在对
年幼孩子的思想教育、习惯养成方面都显得
力不从心，因此，留守儿童违法犯罪和被非
法侵害的案件一直处于多发
态势。这给年轻的父母们敲响
了警钟：绝不能简单地将孩子
放手交给老人去管，否则，赚
了钱却输掉了孩子的未来，那
就是本末倒置、代价惨重了。

（本期坐堂 张士海）

“如愿以偿”

图①：公安机关扣押的部分伪劣产品及原料。
图②：检察官与公安人员共同研究案件，完善证据链。
图③：案件庭审现场。
图④：办案检察官到被害农户家实地查看出苗情况。姜心月摄
图⑤：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就取证情况、鉴定情况等进行研讨会商。姜心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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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峰松 王浩淼
通讯员 陶坤 迟久阳

为追逐高额利润，犯罪嫌疑人将
总养分含量仅有 40%的化肥私自套
进印有“ZGNZ”注册商标的包装袋
内，导致 160 余户农民遭受损失。吉
林省磐石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依法
提前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侦查取
证，对犯罪团伙进行全链条打击。4
月，该案被最高检评为检察机关依法
惩治制售伪劣农资犯罪典型案例。

苗枯死了，施的都是一家肥

“老杨，你家的玉米长得咋样？
我家的眼看着枯死了！”于某是村里
的种粮大户，他 2019 年种的 12.5 公
顷玉米死苗率达六成。望着自家矮
小干枯的玉米苗，他心急如焚，便去
问和他一起买化肥的邻居杨某。

“全家老小指着这块地，要是减
产、绝收，明年咋活？”杨某家种植的
5.8 公顷玉米也出现了相同情况。不
仅杨某家，村里的几家种水稻的农户

也有相同的遭遇。
眼 看 庄 稼 要 大 面 积 减

产，农民们都着急了。
经 过 沟 通 ，他 们 发

现大家用的化
肥都是从

一个姓牟的人手里买来的。于是，
2019 年 6 月，被害农户就化肥质量问
题向磐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
诉。随后，该线索被移送至公安机
关。经公安机关商请，磐石市检察院
依法提前介入该案，引导侦查。

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一条生产
地为省外、销售地为省内的跨省生
产、销售伪劣化肥的犯罪链条浮出水
面。

擅自修改化肥总养分量

经查，牟某于 2019 年向张某订
购 了 总 养 分 含 量 为 40% 且 带 有

“ZGNZ”注册商标字样的化肥。为
有利于销售，二人擅自将化肥总养分
含量标注为 51%。

此外，为追逐更多利润，张某
一 边 伙 同 王 某 私 自 生 产 未 经

“ZGNZ”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包
装袋 1 万个，一边说服在外地的赵
某 甲 、 赵 某 乙 生 产 、 灌 装 复 合 化
肥。赵某甲、赵某乙在明知生产的
化肥养分含量与包装袋上标注不符
的情况下，仍以 92 万余元的价格将
生产的 392 吨化肥出售给张某。张
某再以 112 万余元的价格，将该批
化肥出售给了牟某。

2019 年 2 月至 4 月，牟某陆续将
化肥销售给了磐石市、梅河口市等地
的 160 余户农民，销售金额达 106 万
余元。案发后，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检验，涉案化肥质量不合格。
磐石市检察院检察

官孔玲龙在提前

介入阶段审查案卷后，建议公安机关
侦查人员围绕不合格化肥使用与被
害农户生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被
害农户使用不合格化肥造成的实际
经济损失等问题展开深入调查，并提
出侦查意见：及时查封各犯罪嫌疑人
的银行账户，与农业农村局、物价局
等部门密切配合，完善证据链。

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支持下，
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等多家单位的
5 位专家结合田间实地调查，综合地
块条件、种植方式、种子、农药、气候
等因素，确定被害农户耕地农作物死
苗与使用涉案化肥之间具有因果关
系。在农作物成熟后收割前的关键
时间节点，某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在田
间取样与调查后，鉴定出每家被害农
户农作物的损失产量。磐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认定，该案查获的肥料系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2019 年 秋 粮 上 市 后 ，磐 石 市 公
安、农业、粮食、物价等部门立即联合
开展市场调查，对被害农户农作物粮
食等级作出认定，磐石市发展和改革
局也对农作物损失价格作出认定。
至此，在各部门共同推进下，被害农
户遭受的损失有了明确结论——玉
米减产 400 余万公斤、水稻减产 1500
余公斤，经济损失共计 560余万元。

为被害农户挽回经济损失

“案子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能
有结果？”

“你给交个底儿，我们的损失还
能不能要回来？”

等待的日子格外漫长，在案件办
理过程中，被害农户对案件进展及处
理结果高度关注，不时有农民到磐石
市检察院了解情况。

“ 由 于 该 案 犯 罪 行 为 涉 及 地 域
广，犯罪嫌疑人跨省作案，链条长且
隐蔽，被害农户较多。张某等人的行
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假冒
注册商标罪，应择一重罪处罚。”孔玲
龙说。

为形成一个经得起法律和历史
检验的证据链条，检察机关在审查
起诉阶段，建议公安机关全面收集
涉案注册商标授权情况、涉案化肥
的生产方式和成分、包装袋来源、犯
罪嫌疑人主观明知，以及损失认定等
方面证据。

2020 年 4 月至 5 月，磐石市检察
院分别以张某等 4 人涉嫌生产、销售
伪劣化肥罪，王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审理中，被
害农户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检察机关积极配合法院调解工
作，为被害农户挽回经济损失。经调
解，大部分被害农户与被告人达成调
解协议，并撤回附带民事诉讼。

2021 年 6 月，法院以生产、销售
伪劣化肥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

刑九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57 万元；以
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判处牟某、赵
某甲、赵某乙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至七年六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 47
万元至 51 万元；以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 5万元。

一审判决后，5 名被告人提出上
诉。2021 年 11 月，二审法院作出判
决：鉴于二审期间王某主动退还全部
违法所得、确有悔罪表现等情况，对
王某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由于该案证据
链条完整，对一审判决其他判项均予
维持。

案件虽终结，检察机关履职脚步
却没有停歇。2023 年 3 月，磐石市检
察院联合磐石市公安局、农业农村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家单位，组
织成立农资知识产权保护站，通过依
法处理“农资打假”案件，保持对农资
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的
高压态势和打击力度，最大限度保护
农民利益和农资领域知识产权。

“农业、农村、农民是国家的根
本，吉林作为产粮大省，检察机关应
以检察能动履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
石’，保障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稳定。”磐石市检察院检察长邱三
楚说。

施上“高效”化肥，玉米苗却枯死了
吉林磐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对制假、售假犯罪团伙进行全链条打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近年来，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推

进农资打假专项行动，参与农资安全领域综合治理，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维护农资安全，促进种业振兴，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在办理危害农资安全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坚持以司法办案为中心，依法严惩危害农资安全犯

罪，不断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为保护粮食安全，他们出手了！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王天润 颜璐

5 月 12 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检察
院召开典型案例培育经验交流会，龚
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的办案
检察官张丽在复盘办理这起被最高
检评为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伪劣
农资犯罪典型案例的案件过程时表
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是建设农业强市的头等大事，
化肥、农药等农资质量安全又是‘稳
产保供’的基础。检察机关一定要在
参与农资安全领域综合治理中保护
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
种业安全，这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的具体体现。”

兄弟联手生产销售伪劣农资

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安部将龚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线索交由河
南省公安厅办理。后经指定管辖，案
件交由平顶山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平
顶山市公安局机动支队与郏县公安
局迅速组成专案组联合侦办该案。

2020 年 4 月 24 日，郏县公安局以
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龚某等
人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应邀提前介入
该案，引导侦查取证。随着侦查的深
入，发现了一个家族式生产、销售伪
劣化肥、农药的犯罪团伙。

经查，2003 年 12 月 9 日，龚某在
河南省淮阳县注册成立淮阳县某化
工有限公司，2016 年公司更名为河南
某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化工公司），龚
某是公司实际控制人。2009 年 5 月
22 日，龚某四弟龚某辉成立了郑州
某化工有限公司（下称郑州公司），该
公司销售化工公司生产的农药、化
肥，龚某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化工
公司内设生产部、仓储物流部、财务
部、销售部，龚某对公司实行家族式
管理，龚某大哥龚某龙负责生产部，
龚某二哥龚某峰负责仓储物流部，财
务部由龚某直接负责。

2018 年 9 月 29 日，化工公司办理
了农药生产许可证，该公司还持有 7
个农药登记证。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均采用龚某
提供的配方。为了节省成本、牟取高
额利润，龚某购买廉价的不合格原
料，采取少加或不加所标注的原药成
分等手段进行生产。

化工公司的工人许某领负责悬
浮剂和单一元素肥生产线的生产工
作，其在明知产品配方由龚某个人提
供，生产的产品从未进行过检测且因
不合格被处罚的情况下，仍然参与生
产。经审计，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许某领负责生产的两种悬浮剂和
单一元素肥已销售数额为 186万元。

2020 年 5 月，公安机关扣押了两
家公司的农药、化肥。经抽样检验，

化工公司的农药不合格率为 70.16%、
化肥不合格率为 96.22%；郑州公司的
农 药 、化 肥 检 测 不 合 格 率 分 别 为
52.58%和 96.57%。

为了推介产品，龚某想举办一场
产品发布会，但这需要河南省农业农
村厅开具推荐函，他指使员工伪造了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的公章等。此外，
他还让人伪造了相关事业单位及企
业公章，通过造假方式降低产品的不
合格率。

两家公司销售额超7000万元

办案检察官建议公安机关侦查
人员从两个方面重点取证：一是以物
流公司代收货款为突破口，查明代收
货款中农药、化肥的占比；二是从生
产工艺和流程上认定已销售产品存
在伪劣产品，同时谦抑认定犯罪数
额，在价格认定上按照“就低不就高”
原则执行。由于公安机关扣押的不
合格产品大都是在 2017 年之后生产
的，经计算，2017 年至案发时，两家公
司销售不合格农药、化肥的金额为
7778.34万元。

案件移送郏县检察院后，该院经
审查认为该案涉案金额较大，向平顶
山市检察院作了汇报，平顶山市检察
院经研究决定办理该案。

公安机关在将案件向检察机关
移送审查起诉时，除认为该犯罪团伙

的主要成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司印章罪外，
还以《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经营农药
需行政许可为由，依据刑法第 225 条
规定，将龚某等人冒用其他公司农药
登记证进行农药生产、销售的行为认
定为非法经营罪。

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限制
买卖和专营、专卖的物品”需由法律
或广义上的行政法规予以明确规定，
现有司法解释中无明确规定冒用其
他公司农药登记证进行农药生产、销
售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最终未对
犯罪嫌疑人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

贴上自制合格证就出售

2021 年 5 月 24 日，平顶山市检察
院对龚某等 5 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等罪一案提起公诉。6 月 23 日，
该案在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龚某辩护律
师辩称，起诉书认定的涉案数额系

“主观推定”。对此，公诉人指出，龚
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已多次
被行政处罚，且在生产过程中，没有
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职工未经过业
务培训，无原料、产品验收制度，无生
产规范，所购原材料多为无质量检验
合格证和成分含量不达标的原药，仅
按龚某手写配方生产，不进行产品质
量检测，产品贴上自制的合格证就出

厂流向市场，“由此足以认定已销售
产品系不合格产品”。

2021 年 8 月 25 日，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以被告人龚某犯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
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其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四年不等的刑罚，各并处
2000 万元至 5 万元不等的罚金。禁
止 5 名被告人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或假释之日起 5 年内从事生产、销售
农药、化肥相关职业。

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出上
诉。2022 年 4 月 12 日，河南省高级法
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收到二
审裁定后，平顶山市检察院进一步延
伸检察职能，针对龚某冒用其他公
司农药登记证进行农药生产、销售
的事实，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向周口
市农业农村局制发检察意见书，建
议对龚某及其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收到检察意见书后，周口市淮阳区
农业农村局于 9 月 8 日对化工公司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鉴 于 被 查 封 扣 押 的 大 量 农 药 、
化肥及原材料具有污染环境等安全
隐患，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会商，
并向上级检察机关汇报，推动提出
行之有效的处置方案，目前正在有
序推进中。

合格证竟然是自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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